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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《公共卫生领域非现场执法技术指南》
编制说明

一、目的意义

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，卫生健康领域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

业态、新模式不断涌现，违法行为呈现越来越隐蔽和多样化的

趋势，以人海战术为核心的传统行政执法方式越来越难以满足

监管需求。自 2015 年起，国家层面持续出台文件要求推进执法

监管手段创新。而非现场执法作为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方式的一

项改革措施，相对于传统监管模式，减少了对合法营商的干扰、

有效提升执法效能、提高行政执法透明度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

的健康权益。

目前我省的卫生健康非现场执法应用规模、专业领域均位

于全国前列，但在制度化建设上有待加强，省级层面暂未出台

非现场执法工作办法，各地在开展非现场执法工作时缺少统筹

规划，在具体的开展模式、专业选取、处置规则等方面差异较

大。公共卫生作为卫生健康部门监管对象种类最多的领域，实

际应用情形最为复杂。通过制定公共卫生领域非现场执法技术

指南，对应用场景、技术类型、点位设置、指标选取、阈值设

定、系统建设等方面进行规范，指导各级卫生健康监督机构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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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公共卫生各专业的非现场执法，有助于提升全省卫生健康非

现场执法规范化程度，形成全省“一盘棋”的格局。

二、任务来源

为加快卫生健康非现场执法技术应用，进一步规范公共卫

生领域非现场执法工作，根据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下

达 2024 年度江苏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》（苏市监标

﹝2024﹞143号），经省卫生健康委推荐，由江苏省卫生监督健

康监督指导中心（原江苏省卫生监督所）、无锡市卫生监督所

承担《公共卫生领域卫生健康非现场执法技术规范》（制定计

划第 213 号）编制工作，后考虑专家意见，名称改为《公共卫

生领域非现场执法技术指南》。

三、编制过程

（一）立项申请（2024 年 2 月）

省卫生监督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统筹推进全省卫生健康非现

场执法工作开展，完善相关制度建设，在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

综合管理平台开发建设非现场执法模块，协助省卫健委出台《关

于进一步推进全省卫生健康领域非现场执法工作的通知》，制

定《卫生健康非现场执法工作规范》（DB32/T4616—2023），

为标准制定打下了工作基础。根据实际需要，拟定从专业类别

广、情形复杂的公共卫生领域入手制定申报技术规范。

（二）成立起草小组（2024 年 3-8 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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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卫生监督健康监督指导中心作为第一起草单位，负责标

准的调研、起草、编制和修改等工作，迅速组建标准起草工作

组，拟定了“餐（饮）具集中消毒、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、

人工游泳场所、医疗机构口腔器械压力蒸汽消毒灭菌、集中式

供水、放射诊疗”等六个子专业的制定计划，选择合作单位，制

定标准的工作方案、序时进度表及工作组成员任务分工。

（三）编制标准草案（2024 年 9 月-2025 年 2 月）

六个子专业标准草案的制定分别由各相关业务科室领题，

邀请省级协会、市级卫生监督机构参与起草。监督体系建设科

制定标准框架，各子专业标准依照框架起草，保证格式一致性，

并组织开展实地调研、专家研讨，中心领导负责总体把关。通

过查阅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，梳理我省公共卫生领域非现场

执法的开展模式、相关政策文件和资料，形成了各子专业的初

稿。

（四）开展实地调研及研讨（2025 年 3-4 月）

各子专业起草组组织多次实地调研和线上、线下研讨会，

邀请省内、兄弟省份卫生监督领域专家，一方面共同探讨各子

专业的阈值设置、指标选取等个性问题，另一方面，就预警处

置、系统建设等共性问题，征求各专业意见。根据调研、研讨

以及前期工作开展情况，汇总整理了公共卫生领域非现场执法

的技术要求，进一步完善各子专业的标准草案。然后根据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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框架，将各子专业标准草案汇总，形成《公共卫生领域卫生健

康非现场执法技术规范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（五）标准征求意见和初审会（2025 年 5 月）

为力求标准的专业性、实用性和普适性，起草小组向省内

外卫生行政执法、标准制定领域专家以及提供非现场执法技术

公司、监管相对人等征求意见，依据回收的 29条意见，修改形

成初审讨论稿，随后于 5 月组织初审会，邀请卫生健康行政部

门、疾控机构、卫生监督机构、标委会等专家共同修改，会上

收集修改意见 26 条。

（六）再次组织研讨会和征求意见（2025 年 8 月）

8 月再次组织专家研讨会，邀请中国疾控中心、浙江省疾控

局、宁波市疾控中心、省疾控中心、省口腔医院、省内部分市

县卫生监督机构及信息化公司相关专家参与讨论，对各专业条

款深入打磨，力求具有指引性和实用性。会后将修改后的标准

文本在系统内再次征求意见，保障可以把省内目前正在应用的

形式纳入标准范畴，共收到修改意见 5 条，修改后形成《公共

卫生领域非现场执法技术指南（送审稿）》。

（七）结题上报（2025 年 11 月）

根据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省卫生健康标委会相关要求，组

织召开标准评审会，按要求对标准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后，形成

《公共卫生领域非现场执法技术指南（报批稿）》上报省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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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管理局。

四、主要内容及技术标准确定依据

本文件规定了餐（饮）具集中消毒、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

风系统、人工游泳场所、医疗机构口腔器械压力蒸汽消毒灭菌、

集中式供水（不含管道分质供水）、放射诊疗等公共卫生领域

非现场执法的总体要求、各专业技术要求、风险预警推送及处

置，适用于公共卫生领域非现场执法工作。

本文件主要包括了总体原则、各专业技术规范、风险预警

推送及处置等三部分主要内容，其中各专业技术要求分为了上

述六个专业，各专业风险线预警信息分级分类也以附表的形式

附后，DB32/T 4616 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1.总体原则

阐述了本标准与《卫生健康非现场执法工作规范》（DB32/T

4616）之间的互补关系。强调了建设非现场执法系统，依托信

息化手段开展非现场执法。非现场执法系统应具备的功能（如

功能、对接）也在总体原则进行明确。明确了非现场执法应在

监督执法关键环节开展，有效提升执法效能，以风险预警为核

心开展非现场执法。

2.（各专业）技术规范

分为餐（饮）具集中消毒、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、

人工游泳场所、医疗机构口腔器械压力蒸汽消毒灭菌、集中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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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水、放射诊疗等 6 个专业，各专业具体格式保持一致：

（1）实现形式：概述本专业非现场执法的主要形式，运用

了哪些非现场技术，识别哪些环节的哪些违法行为，或通过非

现场技术实现了哪些监管事项。

（2）具体的非现场技术，如在线监测、在线监控、智能图

像分析、数据分析……。在线监测应明确：指标选取、点位设

置、设备要求等内容；在线监控及智能图像分析应明确：点位

设置、监控行为、设备要求等内容；数据分析应明确：数据信

息及来源、分析内容。

具体指标依据相关政策法规或标准确定，如餐消烘干消毒

间消毒温度依据 GB 14934；公共场所集中空调循环冷却水在线

监测仪器技术参数依据 HJ/T 96；分析洗涤剂、消毒剂等相关产

品是否索取产品合格证明文件依据 GB 31651；人工游泳场所水

质卫生指标及限值依据 GB 37488；口腔器械压力蒸汽灭菌依据

WS 506、WS 310.3；集中式供水水质要求依据 GB 5749；放射

诊疗工作场所电离辐射剂量水平依据 GBZ 120、GBZ 121 和

GBZ 130；放射诊疗工作场所关注点位的选取参照 DB32/T

3907。

（3）风险预警分级分类：各专业的风险预警事件的等级划

分为上述三个等级，为下文不同等级风险预警的不同处置流程

奠定基础。详细内容以附表形式附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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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风险预警推送

首先明确了风险预警为Ⅰ级、Ⅱ级、Ⅲ级三个等级，然后按

照风险预警信息的推送、相对人处置、执法人员处置三部分进

行规范，根据本标准对各专业风险预警信息进行分级之后，可

依据本章节对不同等级风险预警信息采取不同的推送流程和处

置方式。按照Ⅰ级、Ⅱ级、Ⅲ级三个等级，风险级别越高，要求

的处置方式越严格，风险级别较低的信息主要由监管相对人自

行处置并解除，体现帮助相对人加强自我监管，包容审慎监管

的理念。各等级风险预警信息未及时处置，可上调风险等级，

上调期限根据 DB32/T 4616 制定。
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

暂无

六、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优化营商环

境条例》《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》《国务院关

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》等文件中关

于非现场执法工作的相关要求编写，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强

制性标准。暂无卫生健康非现场执法相关国标、行标，与省地

方标准《卫生健康非现场执法工作规范》（DB32/T 4616）、《卫

生健康非现场执法数据交换接口规范》（DB32/T 5065）互为补

充，是依据前两者，对公共卫生领域非现场执法技术要求的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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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。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，对现有的非现场执法

工作开展经验进行总结归纳，并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其他地区

出具的管理办法修订，确保了标准形式的规范性，内容的全面

性、准确性和可操作性。

七、推广实施建议

本标准可在江苏省推广应用。建议标准发布后，由省级疾

病预防控制部门牵头，在省内开展标准宣贯培训工作，对公共

卫生领域监管相对人，以及卫生健康行政执法人员、基层综合

行政执法单位涉及卫生健康领域行政执法的人员进行公共卫生

领域卫生健康非现场执法技术应用培训，本标准需在实践中不

断总结完善。

八、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员信息及分工

起草单位信息：

序号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1 江苏省卫生监督所 12320000466010884X 马竞霄 18260400892

2 无锡市卫生监督所 1232020046628608XY 朱兢炜 13338780078

主要起草人员信息及分工：

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/职称 项目分工
参与重要标

准起草情况

1 吴 涛
江苏省卫生健康监

督指导中心 党委书记、主任 组织领导 熟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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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李 力
江苏省卫生健康监

督指导中心 副主任 方案制定 熟悉

3 马竞霄
江苏省卫生健康监

督指导中心 科员 框架编写 熟悉

4 朱兢炜 无锡市卫生监督所 科长 标准制定 熟悉

5 汤忆眉 苏州市卫生监督所 所长 方案制定 熟悉

6 钱 婕
江苏省卫生健康监

督指导中心 科长 方案制定 熟悉

7 卞玘璠
江苏省卫生健康监

督指导中心 科员 标准制定 熟悉

8 邹文杰
江苏省卫生健康监

督指导中心 科员 标准制定 熟悉

9 褚苏春 常州市卫生监督所 科长 标准制定 熟悉

10 承叶奇
江苏省卫生健康监

督指导中心 副科长 标准制定 熟悉

11 杨琴亚 常州市卫生监督所 科长 标准制定 熟悉

12 胡 峰
江苏省卫生健康监

督指导中心 副科长 标准制定 熟悉

13 乔 颖 镇江市卫生监督所 科长 标准制定 熟悉

14 王 超
江苏省卫生健康监

督指导中心 科员 标准制定 熟悉

15 武旁旁 徐州市卫生监督所 副科长 标准制定 熟悉

16 李 勇
江苏省卫生健康监

督指导中心 副主任 方案制定 熟悉

17 张媛袁
江苏省卫生健康监

督指导中心 副科长 框架编写 熟悉

18 王金敖
江苏省卫生监督协

会 会长 标准制定 熟悉


